吴忠市区2026年秋季

中小学（幼儿园）入转学工作安排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利通区中小学、幼儿园招生管理制度和招生秩序，确保招生工作公平、公正、公开，切实保障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接受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的合法权益，根据《吴忠市普通中小学2026年秋季招生入学工作方案》《2026年吴忠市利通区中小学（幼儿园）招生入学工作方案》要求，现就2026年秋季吴忠市区中小学（幼儿园）入转学工作安排如下。

一、招生工作

（一）招生对象
1.幼儿园

年满3周岁（2023年8月31日前出生）且身体健康的适龄儿童、居住在利通区的外来随迁子女。
2.小学

（1）年满6周岁（2020年8月31日前出生）且身体健康的利通区户籍适龄儿童、居住在利通区的外来随迁子女及适龄残疾儿童。

（2）各学校招生片区内符合入学条件的儿童。

备注：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等原因需要延缓入学、继续留园的，须由监护人提交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7月9日至8月1日持相关证明材料和户口本到利通区教育局二楼

（202室）教育室办理延缓入学手续。

3.初级中学

吴忠市直属小学及利通区城区、城郊小学六年级毕业生及在片区内购房或进城务工的随迁子女；金积中学招收户籍地或居住地在利通区金积镇及周边乡镇的农村小学六年级毕业生。
（二）时间安排

1.公、民办幼儿园小班幼儿

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统一采取线上报名方式，家长可通过各公、民办幼儿园门口张贴的招生公告或关注“利通教育”微信公众号获取相关信息。线上报名时间为6月29日至7月3日，每名幼儿仅限报名一所幼儿园。若幼儿园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则通过摇号方式进行录取；未摇到号的幼儿家长，可依据区教育局后续公布的公、民办幼儿园空余学位信息，继续选择有空余学位的公、民办园报名入园。

2.城区学校一年级新生

利通区城区学校一年级新生通过网上登记报名。

第一批报名时间：2026年7月1日至7月15日

第一批审核时间：2026年7月20日至8月4日

因错过时间未及时报名的，可参加第二批报名。

第二批报名时间：2026年8月18日至8月22日

第二批审核时间：2026年8月24日至8月25日
两次均错过网上报名时间未按时报名注册的学生，由区教育局调剂分配到有空余学位的学校。

3.城区初级中学七年级新生
第一批信息采集时间：2026年6月4日-12日，利通区城区、城郊小学六年级毕业生登记填报。

第二批信息采集时间：2026年8月1日-25日，外县（市、区）或利通区农村学校六年级毕业生、在利通区城区购房或有固定住所的进城务工随迁子女。

3.农村学校一年级、七年级新生

农村学校一年级、七年级新生在2026年9月1日起到各学校现场登记报名入学，具体时间以各农村学校报名时间为准。

（三）招生政策

1.一房一户政策。一套住房只能用于一个家庭的子女入学，即某套住房被法定持证人（学生法定监护人）为其子女入学，由招生管理系统对该套住房进行锁定，锁定年限为3年，年满后自动解锁，解锁后方可作为第二个家庭为其子女入学的依据。

2.房屋年限政策。2026年秋季应入学的学生，监护人所持有的房屋取得产权截至2026年8月31日前需满24个月。

3.进城务工、租住户子女统筹分配政策。利通区外来随迁子女及利通区户籍城区租住户子女，由教育局依据城区学校学位供给情况，按照相对就近的原则，统筹进行分配，学生监护人做好“因学就居”准备。

4.吴忠市直属中学实行“新老政策并行”。按照2022年《吴忠市直属初中新生入学片区调整公告》，采取“老人老办法”和“新人新办法”的政策。即：自2022年6月30日前在调整片区购房，且符合相关入学政策条件的，家长可继续享有原片区招生政策。自2022年6月30日以后，在调整片区购房的，按新片区进行招录。
5.报到入学及阳光分班。由教育局依据入学资格审核情况，通过平台和短信向家长发布入学分配结果。9月3日前，学生或监护人凭“宁夏招生入学平台”中招生入学通知书到相对应的学校报到。学生到校报名审核后，实行“阳光分班”，按照学生性别、民族、居住小区等因素，在社会各界的监督下，先使用“宁夏中小学（幼儿园）招生入学平台”随机确定学生分班，再由各校通过随机抽签方式确定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团队，“多胞胎”学生家庭根据家长意愿可分到同一班级或不同班级，分班后由学校进行公示。
二、转学工作

已在利通区城区学校就读的，原则上不再安排利通区内转学；利通区外因工作调动、购房、进城务工等原因到利通区居住的随迁子女可以申请转学。
转学学生不划分片区，由教育局结合居住地周边学校学位情况，统筹安排就读。

（一）时间安排

第一批报名时间：2026年8月18日至8月22日

第一批审核时间：2026年8月26日至8月28日
因错过时间未及时报名的，可参加第二批报名。

第二批报名时间：2026年8月28日至8月30日

第二批审核时间：2026年9月3日至9月4日

教育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学期转学工作后，将不再受理转学申请。

（二）公布空余学位。在招生登记系统公布每所学校各年级空余学位情况（即可转入学生的人数）。

（三）申报学校要求。家长或学生在“转学登记系统”中，填报转学申请，转入学生依据家庭住址情况及教育局公布的各校空余学位情况，理性选择系统提供的可选转入学校，每生可选择2所学校。

（四）转学政策。转学申请提交后，监护人按短信通知时间，携带相关材料到审核地点现场审核，审核通过后待教育局分配就读学校。网上申报转学学生数小于学校空余学位数时，教育局在转学登记系统中直接安排转学学生转入相对应的学校就读。网上申报转学学生数大于学校空余学位数时，教育局依据监护人家庭住址、购房时间及租住户等综合因素分配就读学校。

（五）报到入学。预计于9月7日前为转学学生分配转入学校，学生监护人依据“转学登记系统”中发放的转学入学通知书或短信通知，在规定时间内，到相应的学校报到入学，学校为接收转学学生办理学籍转接业务。未及时到相应学校报到的转学生将视为放弃转学，教育局将不再受理转学。（备注：转学学生未转入前，先在原就读学校正常就读并领取教材，待收到转学通知后到转入学校报到）。

三、入学规则

（一）住房认证。
1.符合片区入学条件的住房

（1）应入学学生监护人或学生本人名下持有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房产证或不动产证的商品房。

（2）应入学学生监护人或学生本人名下持有不动产登记中心备案购房合同（需提供其他生活佐证材料：如水电气暖任意两种生活票据）。

（3）应入学学生监护人名下拆迁安置的小产权房（需提供拆迁安置协议）。

（4）应入学学生监护人或学生本人名下购置且持有公证书的小产权房。

（5）应入学学生监护人名下由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相关证件的公租房、廉租房。

（6）应入学学生监护人或学生本人名下持有经公证的祖辈去世遗产房屋。

（7）应入学学生监护人名下持有宅基地证的自建房。

以上住房学位紧张的学校需满足满两年政策，按照所属片区学校学位情况依据房龄排序入学。
2.不符合片区入学条件的住房

（1）应入学学生监护人名下持有营业房、商用房不能作为片区入学依据。

（2）应入学学生监护人名下持有购买未经公证的小产权房不能作为片区入学依据。

（3）应入学学生法定监护人名下持有的房屋，产权人为2人及2人以上，有一方不是应入学学生法定监护人，且应入学学生法定监护人名下还有其他房产的，该房产不能作为学位紧张学校的入学依据。

（4）应入学学生祖辈名下持有的房屋原则上不能作为片区入学依据。
（5）应入学学生监护人名下持有的公寓房（商用），不能作为片区入学依据。

凡不符合片区入学条件的住房，待片区范围内符合入学条件的应入学学生招录完毕后，依据学校空余学位情况，由教育局统筹进行分配。
3.符合租住入学条件的住房

以出租房作为入学条件的学生，且学生监护人在利通区内名下无任何房产备案信息，需提供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无房证明（可在“我的宁夏”App查询无房证明），出租房无片区划分。待片区范围内符合入学条件的应入学学生招收完毕后，依据学校空余学位情况，由教育局统筹进行分配。

（二）户籍认证。
户籍地不能作为入学依据，通过户籍来验证应入学学生和房屋持有人之间是否为监护关系。

（1）房产持有人和应入学学生在同一户口本上的，只提供户口本。

（2）房产持有人和应入学学生不在同一户口本上的，需提供户口本、出生证、监护人结婚证。

（3）监护人离异的，提供法院或民政部门出具的监护权认定相关证明。

四、登录方式

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建立“宁夏中小学（幼儿园）招生入学平台”，并与“我的宁夏app”“宁夏政务网”完成对接。

方式一：打开“我的宁夏APP”—点击“高效办成一件事”—选择“教育入学一件事-网上申报-吴忠市”；

方式二：打开“宁夏政务网”—点击“高效办成一件事”—选择“教育入学一件事-网上申报-吴忠市”；

方式三：打开“宁教云APP”-点击“工作台--我的应用--管理应用--宁夏中小学（幼儿园）招生入学”--切换“利通区家长”身份--选择“招生”。

方式四：电脑登录宁夏中小学（幼儿园）招生入学平台（https://nxzs.nxeduyun.cn/governance-web/#/?areaCode=640302）或微信扫描入学批次二维码按提示进行信息登记。

温馨提示：

咨询电话吴忠市教育局0953-2037976；利通区教育局0953-2662366

周一至周五（工作日）8：30—12：00，14：30—18：30

附件：1.吴忠市区2026年秋季中小学空余学位表

       2.吴忠市区公、民办幼儿园2026年秋季招生学位表
       3.吴忠市区小学、初级中学片区图

